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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市山阳县 2025年卜吉河及地质队塬土地储备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财务评价报告

中煜诚审字〔2024〕ZY 第 00638 号

我们接受山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对商洛市山阳县 2025年卜吉

河及地质队塬土地储备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财

务评估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

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

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

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

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估仅用于本期债券融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预期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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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商洛市山阳县 2025年卜吉河及地质队塬土地储备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

2. 参与主体

本项目主管单位为山阳县自然资源局，建设单位及运营单位为山

阳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3. 项目区位

本项目位于山阳县卜吉河棚户区及学府新区。

4. 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 9个月。（2025年 4月－2025年 12月）

5.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土地收储范围为 2宗地，地块 6110242025P000081和地块

6110242025R000574，批准文号：2022年度第一批次陕政土地批〔2022〕

828号。地块净面积 2.1078公顷，收储面积 2.1078公顷（21077.79㎡），

计划用途住宅用地。

6. 项目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包含征迁土地征收费用、土地前期开发费用、耕地

占用税、耕地开垦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勘测定界费用、社

会保障基金、风险评估费、水利建设基金、其他支出等费用 2600万元

及建设期利息 345万元。

本项目总投资 2945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645万元，占总投资的

21.98%，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2300万元，占总投资的 78.36%。

其中：2025年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2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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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本项目 2025 年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2300万元，发行期

限 5年，从谨慎性原则考虑，假设债券融资利率 3.0%。债券存续期内

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性支付当期利息和本金。

债券利息支出如表 2-1所示：

表2-1 债券利息支出预测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专项债

券本金金额

新增专项债

券本金

偿还专项债

券本金

期末专项债

券本金余额

专项债券

票面利率

应付专项

债券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2025 0.00 2300.00 2300.00 3.00% 0.00 0.00

2026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27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28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29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30 2300.00 2300.00 0.00 3.00% 69.00 2369.00
合计 2300.00 2300.00 345.00 2945.00

三、 评估依据和假设

1. 评估依据

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

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号）；

 商洛市山阳县 2025年卜吉河及地质队塬土地储备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

案；

 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 财务评估假设

（1）一般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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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遵照本期债券的报送要求进行本项目申报，无重大不合规事项。

 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

政策无重大变化。

 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 国家税收政策无重大不利变化；

 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特殊假设

 本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和地区的规划，发行人编制的项

目投资概算及工程进度计划客观反映了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 未来各项收费标准在正常范围内变动，本项目估算的各项收费相关费

用在未来实现时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 发行人拟定的各项收费项目以及可用于偿还债券的净收益等能够顺利

执行。

 项目的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 项目能够如期完工并交付使用。

四、 评估过程

我们根据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查阅实施方案，实施尽调及

访谈、安排专业人员评估、以真实、客观、独立为原则，经认真审核，

出具本评估报告。

五、 评估结果

1. 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2945万元，其中：财政资金 645万元，占总投资的

21.98%，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2300万元，占总投资的 78.36%。

其中：2025年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2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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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建设成本

政府征用农业用地，使之变成城镇建设用地，征地单位需要支付

农用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和其他相关费用，还需要支付投入资金的

相关利息，根据山阳县实际调研结果，对目前土地收储所需支出进行

了预测估算，各类费用分析如下：

本项目包含 2宗地分别为：地块 6110242025P000081、地块

6110242025R000574，总成本费用 2600万元。

（1）土地征收费用

依据商洛市山阳县征地补偿标准，本项目地块 6110242025P000081、

地块 6110242025R000574每亩地补偿按 50万元计算，则土地补偿、安

置补助费用 1580.85万元。地块 6110242025P000081、地块

6110242025R000574青苗补偿费用、地上建筑物及构筑物计 15万元/

亩，共支出 474.26万元，则本项目土地征收费用合计 2055.11万元。

（2）土地前期开发费用

根据山阳县基础建设规模及规划通路、通电、供水、排（雨、污）

水、通讯等管道的规格型号，结合工程造价及类似工程造价，确定“五

通一平”开发费用标准，平均费用标准约 70元/平方米，则本项目开发

费用支出为 147.54万元。

（3）耕地占用税

根据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陕

西省人民政府令 141号），山阳县耕地占用税税额标准为 18元/平方米，

则本项目地块 6110242025P000081、地块 6110242025R000574的耕地

占用税 37.94万元。

（4）耕地开垦费

根据《关于耕地开垦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陕国土资发〔2015〕

11号），陕南地区耕地开垦费标准为水浇地 40元/平方米，则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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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6110242025P000081、地块 6110242025R000574耕地开垦费 84.31

万元。

（5）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根据《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知》

（财综〔2006〕48号）标准，山阳县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标准为

10元/平方米，本项目地块 6110242025P000081和地块

6110242025R000574的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 21.08万元。

（6）勘测定界费用

按项目前期勘察设计费按项目总投资的 1%计算，本项目勘测定界

费为 27.17万元。

（7）社会保障基金

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养老保险

的意见》（陕人社发〔2011〕149号），规定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标

准，规定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标准为 10000元/亩，本项目社会保障

基金支出 31.62万元。

（8）风险评估费按市场价 5万元计。

（9）水利建设基金

按项目每亩地 300元计算，本项目水利建设基金为 0.95万元。

（10）其他费用支出等

其他招标、税费等费用支出按项目总投资的 7.3%比例确定，本项

目其他费用支出 189.29万元。

表 5-1 项目土地储备成本费用测算表

序

号

项目名

称
费用明细

需用资金

备注工作

量
单价

总价（万

元）

1
报批费

用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10元/㎡ 21.08

勘界费用 0.01 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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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5 5.00

土地前期开发费用 70元/㎡ 147.54

耕地开垦费 40元/㎡ 84.31

耕地占用税 18元/㎡ 37.94

水利基金 300元/亩 0.95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金 1.0万元/亩 31.62

2 征地费

地块 6110242025P000081和
地块 6110242025R000574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2.1078
公顷

50万元/亩 1580.85

地块 6110242025P000081、
地块 6110242025R000574地
面附着物（含建构筑物、青

苗、其他）补偿费

2.1078
公顷

15万元/亩 474.26

3
其他费

用
189.29

4 合计 2600.00

2、土地出让基金计提

本项目土地出让基金计提主要包含农业土地开发基金、教育资金、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根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

于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8号），农业土地开

发资金从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专账管理，开发比例根据地

方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商洛市按

照本市土地平均收益五等平均纯收益 60元/平方米的 15%计提。

（2）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

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

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田水利建

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商洛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的 10%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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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资金：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

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按照当年土地出

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

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商洛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

关支出项目后的 10%计提。

（4）住房保障基金：根据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

实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2

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保障

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安排资

金，市县可根据实际确定比例。商洛市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

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试行）》（陕政发〔2011〕42号）文件规定，

住房保障基金以土地出让收入的 3%计提。

（5）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6〕114

号），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商

洛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

综上计提基金支出合计 1040.30万元。

3、其他费用

（1）发行费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债券发行

费用为 2.3万元。其中 2025年债券发行费用为 2.30万元。

（2）债券利息

债券利息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以年利率 3.0%预计每年

利息支出。本项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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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2025—2030年债券利息支出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专项债

券本金金额

新增专项

债券本金

偿还专项债

券本金

期末专项债券

本金余额

专项债

券票面

利率

应付专

项债券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2025 0.00 2300.00 2300.00 3.00% 0.00 0.00
2026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27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28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29 2300.00 2300.00 3.00% 69.00 69.00
2030 2300.00 2300.00 0.00 3.00% 69.00 2369.00
合计 2300.00 2300.00 345.00 2945.00

3. 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业务活动现金流入主要为专项收入，来源于土地收储后的

出让收入，债券存续期内土地出让收入共计 5691.06万元。

表 5-3 山阳县 2022-2024年住宅用地出让价格

年份 性质 出让方式 出让价（万元/亩） 出让价（万元/亩） 均值

2022 住宅用地 挂牌出让 86.0658 360.2630 223.1644

2023 住宅用地 挂牌出让 89.3991 137.9986 113.6988

2024 住宅用地 挂牌出让 225.664 192.6647 209.1646

根据山阳县近 3年来住宅用地使用权出让相关资料，考虑地块土

地性质、年限、容积率、整体土地出让市场情况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因

素，在谨慎性原则指导下，充分结合基准地价，就本次拟出让的国有

建设用地的位置、用途及规划指标等情况，本项目拟确定出让住宅用

地价格为 180万元/亩，计划 2027-2030年出让，各宗土地按其土地用

途，在不考虑地价上涨的因素下，2025—2030年项目具体预期收入情

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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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2025—2030年项目预期收入情况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出让收入合计 5691.06 0.00 0.00 1255.77 1255.77 1589.76 1589.76

1 住宅用地出让收入（万

元）
5691.06 0.00 0.00 1255.77 1255.77 1589.76 1589.76

1.1 出让价格（万元/亩）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80.00

1.2 出让面积（亩） 31.617 0.00 0.00 6.98 6.98 8.83 8.832

4. 资金平衡情况

表 3-3 资金测算平衡表

序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 各项计提计算标准

1 土地出让收入 5691.06 依据实施方案测算填写

2 土地收储成本 2600.00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345.0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1-2-3 2746.06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

（5.1至 5.6之和) 980.30

5.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40.89 土地面积×商洛市土地平均

收益（60元/平方米）×15%

5.2 教育资金＝（1-2-3-5.1) *10% 270.52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5.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1*3% 170.73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3%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 227.64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4%

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1-5 4710.76 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计提

的政策性成本

7 专项债券本息和=2+3 2645.00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本金和利

息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

＝6/7 1.78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专
项债券本息和

5. 评估结论

（1）项目预期净收益的稳定性

据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经测算预测期现金流量，项目累计净

现金流为 2746.06万元，且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累计净现金流均为正，

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可用于还本付息的净

收益为 4710.76万元，债券还本付息费用总额 2645万元，通过对资金

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本项目债券的本息覆盖倍数为 1.78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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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保证偿还本项目债券本金、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

（2）其他说明事项

在债券本息到期前，提前将偿还债券本息所需资金及时、足额归

集，并按照财政厅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将归集的还款资金缴入同级国

库用于债券还本付息，确保还款资金的及时、足额支付。

债券存续期间，政府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

以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

金的情况。本项目若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

法执行。

（3）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

求，并根据我们对该项目资金平衡方案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测算，

该项目持续稳定的现金净现金流入充分满足项目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

求。综上所述，在确保项目资本金和预期收入按实施方案预计年度的

金额及时足额到位的前提下，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

债券的方式满足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202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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